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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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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新华社北京8 月2 5 日电

每年约有 5.5 万名未成年人意外

死亡；猥亵、拐卖、虐待等以未成年人

为侵害对象的刑事案件多发；未成年

人吸毒人数增多，2013年比2012年增

加26%……

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

情况的报告，披露了我国近3亿未成年

人人身安全面临的三大问题。如何为未

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仍是

摆在家庭、社会和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题。

25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
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建议，国务院及
有关部门适时研究设立未成年人专
门保护机构，统一管理、协调落实未
成年人保护相关工作，适时研究制定
儿童福利法。

报告指出，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
专门的儿童福利法，在相关法律中虽
有一些儿童福利方面的条款，但缺乏
对保障对象、实施主体、资金来源、保
障方法和保障水平的系统规范。

报告建议，修改补充民法通则中
关于未成年人监护的规定，增强可操

作性；积极研究修改刑法中有关虐待
罪、遗弃罪、收买被拐卖儿童罪、嫖宿
幼女罪等规定；在制定社会救助法、社
区矫正法、刑事被害人救助法、反家庭
暴力法等法律过程中，对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予以特殊保护，相关法律规定
应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相衔接。

报告同时建议，完善未成年人福
利制度。要拓宽福利保障对象，完善
分类保障措施，制定未成年人重特大
疾病医疗救助政策，逐步建立社会化
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完善未成年人法
律援助制度，扩大未成年人法律援助
覆盖面，把未成年人受虐待、被遗弃等
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新华社）

适时研究设立未成年人专门保护机构
适时研究制定儿童福利法

□ 据 新华社

25 日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设立烈

士纪念日的决定（草案）》提出，将9月
30 日确定为烈士纪念日，每年9月30
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说，1949 年 9

月30 日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日，

在国庆节前一天开展烈士纪念活动，

既能充分体现“国庆勿忘祭先烈”的情

怀、突出国家褒扬烈士的主题，又能与

党和国家领导人 10 月 1 日上午向人

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等烈士纪念活

动相衔接，因此草案将9 月30 日确定

为烈士纪念日。

□ 新华社北京8 月25 日电

广告法修订草案 25 日提交第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草案增加了广告荐证者的行为规

范和法律责任等内容，这意味着明星

在代言时将有更多规范，不得为未使

用过的商品和服务作证明。

广告法修订草案明确，广告荐证

者，是指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对商

品、服务作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

草案要求，广告荐证者在广告中

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应当依据

事实，并符合广告法和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广告荐证者不得为其

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

务作证明。

草案规定，广告荐证者明知或者

应知广告虚假仍在广告中对商品、服

务作推荐、证明的，由工商行政部门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2
倍以下的罚款；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广告法修订草案对发布烟

草广告的媒介、形式和场所做出更严

格的限制，明确规定不得设置户外烟

草广告。

意外死亡 犯罪侵害 沉溺毒品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警示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之困

我国拟将9月30日确定为烈士纪念日

25日提交审议的广告法修订草案明确

明星代言须使用过相关商品
禁设户外烟草广告

翻开侵犯未成年人的案例，被害

人多为缺乏家庭监护的农村留守儿

童、城乡流动儿童、离异家庭子女

等。有关案件调查显示，在全部未成

年被害人中，六成是留守儿童和流动

少年。校园性侵、体罚等安全问题时

有发生，学校保护措施落实不到位。

未成年人健康安全地成长，关乎

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法

2006 年修订后，已有26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有针对性地对相关地方法规

进行了修改，规范了机关、社会团体、

中小学校等责任主体的保护职责，但

家庭、学校和社会对未成年人保护存

在许多薄弱环节。

主要表现为：家庭监护职责在部

分人群中没有得到有效履行；校园性侵、

体罚等安全问题和校车交通事故时有发

生；学校保护措施在部分中小学校，特别

是乡镇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不落实。

在学校保护方面，一些学校对学

生课业成绩关注多，对心理安全健康

成长关注少。在备受关注的山东东平

女生疑遭性侵事件中，女生所在学校

校长表示，该校和大多数农村学校相

似，“在青春期性教育方面是空白”。

报告还指出，有些未成年人长期

受到家庭暴力等侵害，邻居、基层群众

自治组织、政府相关部门干预不够，保

护不力。

保护乏力：六成未成年被害人是留守儿童和流动少年

“我国每年约有 5.5 万名未成年人

意外死亡。”报告指出，未成年人人身

安全问题仍然突出。溺水、交通事故

是未成年人意外死亡的主要原因，其

中农村地区非正常死亡学生占未成年

人意外死亡总数近80%。

以意外死亡为例，一些危险水域、

路段没有设立警示标志或警示信息不

充分。即使有警示标志的，信息也过

于简单，例如“禁止下水”“禁止横穿马

路”等，不足以警告未成年人。

奸淫、猥亵、拐卖、虐待、遗弃等以

未成年人为侵害对象的刑事案件不断

发生，利用未成年人乞讨屡禁不止，一

些案件触目惊心。报告指出，在侵害

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犯罪中，奸淫幼女、

猥亵儿童、拐卖儿童犯罪较为突出。

报告指出，近年来未成年人吸毒

人数逐年增多，2012年比2011 年增加

27%，2013年比2012年增加26%。

每年5 万余名未成年人意外死亡，
猥亵、拐卖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突出

相关链接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建议


